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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关联租赁交易预计情况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及下属子公司将于2025年度分别与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陕西电子”）及其控制的除本公司（含下属子公司）外的其他关联法人

等关联方在办公用房租赁、房屋、机器设备租赁等业务方面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长岭科技”）98.3950%股权，于2025年3月底已完成资产

交割及股权工商变更等相关工作，长岭科技成为公司下属子公司，本年度将

新增该部分关联交易。 

2025年4月24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

2025年关联租赁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对年度同类标的交易总金额作出预

计，同时明确了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及依据。其中关联董事赵刚强、杨勇、赵

冬、马玲、任建伟回避表决。 

（二）释义 

释义项 指 释义内容 

陕西电子 指 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烽火集团 指 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长岭电气 指 陕西长岭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长岭科技 指 陕西长岭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三）关联交易关系 

陕西电子为公司股东，截止2024年12月31日持有公司12.75%的股权，为



 

公司最终实际控制人；烽火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长岭电气与本公司同受同

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三）关联租赁基本情况 

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陕西电子下属子公司，与母公司烽火集团及下属子

公司发生的关联租赁交易预计情况：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出租方 

名称 
承租方名称 

租赁资产 

情况 

2025年预

计情况 

截止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2024年

发生额 

租赁 

 

烽火集团 

 

烽火电子 

厂房、办公场

地租赁 
42 - 41.53 

机器设备租

赁 
500 - 577 

长岭电气 长岭科技 
厂房、办公场

地租赁 
577  493.94 

小计 1119  1113.65 

出租 

烽火电子 
陕西电子及烽火

集团下属子公司 

厂房、办公场

地租赁 
850 - 742.35 

烽火电子下属

子公司 

烽火集团下属子

公司 

厂房、办公场

地租赁 
156 - 138.59 

长岭科技及下

属子公司 

长岭电气及下属

子公司 

厂房、办公场

地租赁 
477  371.28 

长岭科技 
陕西电子下属子

公司 
机器设备 7  6.16 

 小计 1490 - 1258.38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一）基本情况 

1.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国有控股 

（2）注册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路125号 

（3）注册资本：2,479,334,544.39元 

（4）法人代表：燕林豹 

（5）股权结构：陕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51%，长安汇通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49%。 

（6）主要经营业务：一般项目：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

导航终端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软件开发；电子专用设备制

造；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专用

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

造；互联网数据服务；网络技术服务；数据处理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大

数据服务；云计算设备制造；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理；信息技术咨询服务；

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物业管理；教育咨询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

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7）关联关系：陕西电子为公司股东，截止2024年12月31日持有公司

12.75%的股权，是公司控股股东烽火集团的控股股东，为公司最终实际控制

人。 

截止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4,654,032.52万元；净资产：

1,397,370.36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2,400,098.54万元，净利润：

35,972.52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陕西烽火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1）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2）注册地址：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清姜路72号 

（3）注册资本：人民币40,063.7392万元 

（4）法定代表人：赵刚强 

（5）股权结构：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65.16%，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18.82%，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股14.36%，中国

瑞达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65%。 

（6）主营业务：一般项目：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研发；高性能有

色金属及合金材料销售；软件开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通信

设备制造；雷达及配套设备制造；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卫星移动通信终端制

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纺织专用设备制造；纺织专用

设备销售；减振降噪设备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制造；物业管理；单位后

勤管理服务；住房租赁；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



 

制造；非居住房地产租赁；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技术进出口；货

物进出口；通信设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

微特电机及组件制造；微特电机及组件销售；电力设施器材制造；电力设施

器材销售；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光伏设备

及元器件销售；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金属结构

制造；金属切削加工服务；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

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淬火加工；喷涂加工；涂装设备制造；涂装设

备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电镀加工；真空镀膜加工；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电子专用材料销售；有色金属铸造；导航终端制造；导

航终端销售；卫星导航服务；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售；汽车销售；

电子专用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许可项目：电线、电缆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7）关联关系：烽火集团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截止2024年12月31日持

有本公司33.18%的股权。 

截止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494,835.87万元；净资产：182,096.11

万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237,613.20万元，净利润：-14,787.16万元。（以

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陕西长岭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注册地：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清姜路75号 

（3）注册资本：20000.0000万元 

（4）法定代表人：赵刚强 

（5）股权结构：陕西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6）主营业务：家用电器、电子通讯产品、机电产品的研制、生产、

销售；软件技术的研制、开发；模具设计、生产、销售；本公司生产产品的

出口及生产产品所需原材料的进口、本企业的技术引进和“三来一补”；承

包境外机电行业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光伏发电、风力发电、垃圾发电

等新能源项目的开发、建设、维护、经营管理及技术研发、设备生产和销售；

照明灯具、LED类产品、暧通设备的销售；建材、装饰材料、门的销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关联关系：长岭电气为公司股东陕西电子的下属子公司，与本公

司受同一最终控制方控制。 

截止2024年12月31日，总资产469,734.26万元；净资产：133,652.66万

元；2024年度营业收入286,640.70万元，净利润：6,623.96万元。（以上财

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履约能力分析 

烽火集团及相关企业，均为公司股东陕西电子的下属子公司，以上关联

方公司均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能按约定履行责任和义务，不存在无法正常

履约的风险。截止本公告披露日，烽火集团、长岭电气均未被列为失信被执

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公司关联租赁主要内容为公司及子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因日常生产

经营及办公需要，在办公用房租赁、房屋、机器设备租赁等方面发生的关联

交易，租金参照市场价格确定。公司向关联公司租赁设备主要是用于生产产

品。公司租赁业务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相关规定进行会计

处理。 

（二）关联租赁业务均根据双方生产经营实际需要进行，关联交易价格

的制定主要参照市场价格，并遵循客观公正、平等自愿的原则经双方协商确

定，协议内容明确、具体，关联租赁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

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公司作为承租方，租赁烽火集团位于宝鸡市渭滨区清姜路东三路

职工活动中心的部分办公场地，以及位于北京市紫竹花园二期E座1003号房

屋、D座1005号房屋，租用建筑面积分别约为1,072.50平方米、442.76平方

米；租赁长岭电气位于宝鸡市渭滨区清姜路75号的部分厂房及办公场地，租

赁面积约为30,230平方米。 

公司作为出租方，向陕西电子所属子公司及烽火集团下属子公司等关联

方租赁位于西安市高新6路28号、30号烽火科技园的部分办公场地，租赁建

筑面积约为2,219平方米；位于宝鸡市渭滨区清姜路72号厂区部分办公场地，

租赁建筑面积约为22,600.52平方米；位于宝鸡市姜谭工业园厂区的厂房及

办公场地，租赁建筑面积约为4,971.25平方米；位于西安市长安区润丰路

1168号烽火通信产业园部分厂房及办公场地，租赁建筑面积约为4,220平方



 

米；位于宝鸡市渭滨区清姜路75号的厂房及办公场地，租赁建筑面积约为

12,529.25平方米；位于西安市毕原一路西安产业园部分厂房及办公场地，

租赁建筑面积约为6,187平方米。 

四、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一）公司向关联方出租房屋关联交易将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使用效率

及效益，降低运营成本；向关联方租赁房屋、机器设备等，是为满足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减少重复投资、降低成本。  

（二）租赁资产关联交易是公司基于生产经营及整体发展需要进行的，

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产运营效率，保障生产经营的一贯性和稳定性，交易价

格遵循市场定价原则，经双方友好协商，定价公允，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调

节公司成本费用、发生利益输送等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以上关联租赁业务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该交易是公司经营

发展所必需的，预计此项关联交易在一定时期内仍将存在，并且交易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主营业务也不会因以上关联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2025年4月24日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议案进行了审查，认为公司

预计的2025年关联租赁交易事项是公司及子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发

生的，定价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权益

的情形，有利于公司持续、良性发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陕西烽火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四月二十六日 


